报 价 函

致： 东莞市道滘镇水务工程运营中心 

1.根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需求说明，我方愿意承担该项目，我方报价为人民币 大写：                （ 小写： ¥                元）。 

2.我方已详细审核采购公告和采购项目需求说明，包括有关附件。

3.一旦我方中标，我方保证从签订合同之日起15个自然日内完成所有项目内容。

4.我方承诺所提交的所有资料均真实有效，若有虚假，我方愿意接受按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5.除非另外达成协议并生效，本报价函将成为约束双方的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。

         投 标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公司法人公章）
         单位地址：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
         邮政编码：

    电话：
           
 传真：
      

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 (注：1、本投标函篇幅超过壹页的,须每页加盖投标人公司法人公章；本投标文件必须按规定的格式打印,手写、涂改无效。2、大写金额数字用“零、壹、贰、叁、肆、伍、陆、柒、捌、玖”填写) 

